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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化解，
修复关系促进融入社会

小飞（化名） 是诸暨某饭店店长，

原本前途光明的他，却因沉溺网络赌

博，负债累累。2025年2月，无力偿还

赌债的小飞以店员小海 （化名） 参加

“储备店长培训”为由，在短短一个月

内，以支付培训费的名义陆续向小海母

亲王某骗取 20余万元。之后，王某察

觉事有蹊跷，选择报警。经调查，小海

并没有去培训，20余万元被用于偿还小

飞赌债和日常消费。公安机关对案情详

细调查取证后，对双方进行调解，但因

双方对还款金额和期限没有达成合意，

未能和解。

案件移送诸暨市检察院后，检察官

经详细审查案卷，发现小飞虽投案自

首、认罪悔罪，却因赌博掏空积蓄，无

力一次性退赔。为打破“赔偿难、和解

难”僵局，尽可能帮助王某挽回损失，

也让年轻的小飞能够尽快重新步入正常

的社会生活，检察官首先让小飞积极寻

找工作，到其老乡经营的鞋厂工作，再

了解王某要求，需要追回钱款用于维持

家庭日常开销。最终，王某同意小飞以

分期付款的形式支付赔偿款。最终，法

院综合考量小飞的犯罪情节、认罪悔罪

表现、社会危害性及社区矫正监管条

件，对其适用缓刑。

据了解，为引导犯罪嫌疑人积极认罪

悔罪，同时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一直

以来，诸暨市检察院致力在轻微刑事案件

办理过程中，源头化解案件矛盾，最大限

度修复社会关系。为此，该院积极探索，

联合相关部门出台《轻微刑事案件矛盾纠

纷接力化解工作机制》，明确案件从侦查

阶段起，办案人员需填录《涉案矛盾纠纷

化解记录表》，详细载明矛盾焦点、调解

进展、双方诉求等内容，随案移送至下一

环节。至案件审判环节，仍未能和解的，

则通过社会治理中心（综治中心）统筹职

能部门、属地镇街联调联处。2025年以

来，诸暨市已累计成功化解轻微犯罪刑事

案件矛盾270余件。

唤醒“回家”权，
温情司法激活改造动力

“我一定会更加认真地接受教育改

造，牢记教训，遵纪守法。”日前，拘役

罪犯江某准时回到看守所服刑，并在驻所

谈话时向检察官进一步表态。

此前，江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

役2个月。他向管教民警提出申请，希望

回家处理工程款结算，避免引起矛盾纠

纷。诸暨市看守所与诸暨市检察院按照规

定审查其服刑表现、综合评估后，最终同

意其申请。这次“特殊”的回家后，江某

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好好改造、好好表

现，早日回家。

回家，一个温暖的词汇，对于身陷囹

圄的罪犯来说，也是一剂“良药”。为规

范落实保障拘役罪犯的“回家权”，做到

既“放得出”也“管得住”，2024年诸暨

市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会签《关于拘役罪犯

回家机制实施细则（试行）》，细则明确了

“回家权”适用条件、申请方式、除外情

况等相关事项，到目前已有53名符合条

件的罪犯实现“回家”。

此外，针对涉企社区矫正人员经营外

出难题，诸暨市检察院联合司法局等部门

出台管理监督办法，建立社区矫正对象经

营外出人员库，规范请假申请手续，加强

外出管理、优化监督手段，满足300余人

次社区矫正对象经营外出“刚需”，保障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精准帮教，
技能提升破解“再犯”难题

前不久，社区矫正人员李某通过培训

后，拿到了小笼包技能培训合格证书，他

高兴地说，如今自己掌握了一技之长，可

以安心工作、踏实生活了：“曾经我法律

意识淡薄犯了错，但是今后，我一定会努

力回馈社会！”

必要的技能提升和就业帮扶，是助力

轻微犯罪人员顺利融入社会的重要方面。

“对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程度低的轻微

犯罪人员，我们坚持惩教结合，完善轻微犯

罪人员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在法治教育、心

理辅导、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帮

扶，避免其陷入‘再犯罪’的泥沼。”诸暨

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周锋说。

在轻微案件办理过程中，该院注重

对轻微犯罪人员进行法治、道德教育，

增强其法治观念、悔罪意识，预防重新

犯罪；联合司法局、镇乡街道等开展多

项特色帮教活动，在重点镇街设立技能

培训示范点，开展“小笼包制作”“次坞

打面”等特色培训课程，成立涵盖珍珠

直播、制茶工艺等十大项目的互助小

组，提供必要的就业帮助，从源头上破

解因犯罪后就业谋生难、再次走上犯罪

道路的问题。2025年以来，已有108名

犯罪人员通过培训获得职业技能证书，

顺利实现再就业。

通讯员 秀舟

“沈大哥，判决书下来了，您现在能以

父亲监护人的身份去银行取钱了。”日前，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宋莹莹

拨通了当事人沈大哥的电话。电话那头，

沈大哥连日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声

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哽咽：“谢谢法官、谢

谢法院，这是我爹的救命钱啊！”

从沈大哥走进法院递交申请，到拿到

这份承载着生命希望的判决书，仅用了30

个小时。这场与死神赛跑的司法加急，用

法治的温度为一位81岁的病危老人打通

了救治之路。

时间倒回2025年11月，一场突发的

脑梗让沈大哥的父亲生命垂危。经过抢

救，老人虽脱离生命危险，却陷入意识不

清、无法言语的状态。12月初，老人因病

情反复再次被送进医院，每日攀升的医疗

费用像一座大山压得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

喘不过气。情急之下，沈大哥想起父亲银

行账户里还存了一笔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养老钱”。他带着存折赶到银行，本以为

是简单的取款手续，却遇到了阻碍。

“我爹等着钱救命！我是他亲儿子，为

什么不能取钱？”面对焦急的沈大哥，银行

工作人员耐心解释说，为了保障储户财产

安全，处理此类存款必须提供法律文书证

明取款人的法定监护人身份。

于是，沈大哥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

秀洲法院。“患者脑梗死，目前意识不清、无

法言语……”医院诊断书上醒目的字迹，让

宋莹莹敏锐地意识到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民

事案件，而是一场紧急的生命救援。宋莹

莹当即开启“绿色通道”，一边快速审核材

料、完成立案手续，一边拨通银行电话沟通

协调。通过交涉，银行同意在案件审理期

间，将账户资金直接划转至医院，以保障治

疗不因费用中断。

为确保案件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规，

宋莹莹又马不停蹄地联系沈大哥所在村委

会，详细询问其家庭情况，并约定次日上门

走访核实。第二天，宋莹莹带着书记员驱

车赶往沈大哥家。和周围的房屋相比，这

座房屋显得更加老旧，外墙斑驳。走进屋

内，堂屋里摆放着一些样式陈旧的桌椅板

凳等家具。卧室里，老人躺在床上，面色青

白，鼻子上插着氧气管，胸口微弱

起伏，偶尔发出的几声痛苦

呻吟。沈大哥告诉宋莹

莹，老人已完全丧失

生活自理能力，连

饮食排泄都要专

人照料。“前天刚

办的出院手续。

本地的几家医院都

看过了，医生都说病

情重、预后差，我们想

再凑点钱，送他去上海的

大医院试试。”沈大哥红着眼眶

说。

宋莹莹蹲在床边，仔细查看了老人的

状态，又向陪同的村干部详细了解老人平

时的身体状况、家庭赡养情况以及沈大哥

的日常表现。随后，她召集沈大哥的母亲、

姐姐等近亲属，坐在堂屋的板凳上，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规定：“根据法律，对

于意识不清、无法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他的近亲属可以申请人认定其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

按顺序首先是配偶，其次是父母、子女。你

们都是老人的近亲属，是否同意认定老人

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并由沈

大哥担任监护人？”

“阿荣（沈大哥）平时最

孝顺，对我们老两口很照顾。

他爹生病后，都是他在忙活。让他当监护

人，我们都放心。”沈大哥的母亲说，他的姐

姐也连连点头。

得到所有近亲属的一致同意，核实完

关键证据后，宋莹莹当即返程，尽快起草判

决文书，同时叮嘱工作人员全程加急办理

后续程序。当天傍晚6点，这份承载着生

命期盼的判决书送到了沈大哥手上。之

后，他可以以监护人身份为父亲处理各项

事务。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主动延伸司法触

角，通过实地走访和多方协调的方式，最大

限度压缩办案时间，就是为了在群众最需

要的时候，让司法及时‘上线’。”宋莹莹说，

涉老涉弱案件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尤

其是紧急救治类案件，每一分延迟都有可

能危及生命。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不仅是家庭责

任，更是社会责任。”宋莹莹说，对于这类案

件，法院将在严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不断

探索更灵活、更高效的审理模式，用有温度

的司法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让法治的阳

光照亮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目前，沈大哥已凭借判决书顺利办理

了相关手续，后续转院治疗事宜也在有序

推进中。这场30小时的生命竞速，不仅打

通了救治之路，更让法治温情与生命希望

紧密相连，为这个寒冬里的困境家庭筑起

了守护屏障。

30小时，一纸判决打通救治之路

宋莹莹走访附近农户宋莹莹走访附近农户

宋莹莹向村委会了解当事人家庭情况宋莹莹向村委会了解当事人家庭情况

“治罪”与“治理”并重
诸暨检察助力轻微犯罪人员回归社会

通讯员 何若愚

近年来，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实践要求，适
应犯罪治理新形势和犯罪结构新变化，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积极优化轻微犯罪案件办理模式，在依法惩治
犯罪的同时，坚持矛盾化解、教育引导、矫治帮扶多措并举，促进轻微犯罪人员回归社会，预防重新犯罪。


